淮南市司法局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（2025年版）（表3）

保留事项
	序号
	事项名称
	设定依据
	对应行政权力名称
	中介服务实施机构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委托主体
	备注

	
	
	
	
	资质条件
	资质依据
	
	
	

	1
	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设立资产证明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十四条：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（四）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。第十七条：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五）资产证明。 2.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司法部令第142号）第八条：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（四）有符合本办法规定数额的资产。第十九条：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，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（县）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五）资产证明。第三十五条：律师事务所申请设立分所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六）分所的名称，分所住所证明和资产证明。
	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设立、变更、注销许可
	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出具资产证明相应资质的机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第三条：会计师事务所是依法设立并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机构。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，应当加入会计师事务所。第十四条：注册会计师承办下列审计业务：（一）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（二）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资报告；（三）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的报告；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。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，具有证明效力。
	市场自主调节价格
	行政相对人
	


